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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热电厂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内 建设单位联系人 寇工

项目名称 内蒙古能源锡林发电厂 2×350MW供热机组项目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项目简介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蒙能集团），是在原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有限公司的基础上，2009年与国电集团

公司重组，2014年 7月经过股权调整后重新成为自治区国有独资的大型综合性能源投资集团企业，注册资本金 80亿元人民

币。锡林发电厂及锡林热电厂同属于蒙能集团下属公司。

锡林郭勒盟境内煤炭资源丰富，锡林郭勒大型火电基地是蒙西地区向区外“西电东送”较为理想的电源点。“十二五”~“十三五”
初建设锡盟特高压变电站，该特高压通道建成时锡林郭勒大型火电基地内项目所发电力将通过锡盟～山东济南送入电网。

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在原锡林热电厂预留场地上建设 2×350MW 超临界空冷机组，作为特高压外送的电

源项目。

内蒙古能源锡林发电厂 2×350MW 供热机组项目工程为新建工程，厂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内, 锡林热电厂

2×300MW机组东侧。锡林发电厂 2×350MW供热机组的业主单位为锡林发电厂，该项目前期工作由锡林热电厂帮助完成，

虽然该项目与锡林热电厂 2×300MW机组（业主为锡林热电厂）贴建，但属于不同业主单位因此锡林发电厂 2×350MW供热

机组为新建项目。

现场调查人员 向鹏 现场调查时间 2015年 3月 30日
现场检测人员 向鹏、刘虹宇、安海蛟 现场检测时间 2015年 3月 30日~4月 2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寇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煤尘、矽尘、石灰石粉尘、石膏粉尘、电焊烟尘；

化学有害因素：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氢氧化钠、盐酸、氨、联氨、氯、柴油、锰及其化合物、臭

氧、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紫外辐射。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预测拟建项目粉尘作业中皮带巡操员在部分转运站巡检点粉尘的接触水平预计会超过 GBZ 2.1-2007的接触限值。

预测拟建项目运行工在巡检、外操过程中化学有害因素的接触水平可能符合 GBZ 2.1-2007标准要求。

预测拟建项目各工种接触噪声的强度可能符合 GBZ 2.2-2007要求，废水排放泵间、辅机冷却水泵房、主机冷却水泵房、煤

泥水处理间、碎煤机房、转运站、布袋除尘器、空压机房、引风机室、锅炉一次风机、磨煤机、脱硫吸收塔室、脱硫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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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汽机凝汽器、汽轮机、热网加热器、灰库除尘器巡检位等工作场所噪声强度可能在 85dB(A)以上，属高噪声作业场所。

预测拟建项目运行工在巡检过程中工频电场接触水平可能符合 GBZ 2.2-2007的接触限值。

预测拟建项目运行工在巡检过程中高温接触水平可能符合 GBZ 2.2-2007的接触限值。

机修工接触的电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紫外辐射等未进行类比检测，由于拟建设备大修、小修均外委检修公司，

因此正常生产运行期间的零星维修时才需要机修电焊作业，电焊作业频次低，所以机修工接触电焊作业产生的焊烟尘、锰

及其化合物、臭氧、紫外辐射的水平较低，若考虑电焊作业时机修工能正确佩戴防尘毒口罩、焊接面罩、焊接手套等防护

用品，机修工接触焊烟尘、锰及其化合物、臭氧的水平应能符合 GBZ 2.1-2007标准要求，接触紫外辐射的强度应能符合 GBZ
2.2-2007标准要求。

六氟化硫本身毒性低，PC-TWA为 6000mg/m3，六氟化硫在有电火花、光照、电弧等情况下可分解为氟化氢、四氟化硫等

有毒产物，因此应从应急救护措施考虑，六氟化硫断路器室如能安装事故排风设施，且满足事故排风量≥12次/小时的要求。

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会降低。

评价结论及建议 该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煤尘、矽尘、石灰石粉尘、石膏粉尘、电焊烟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氢氧化钠、盐酸、氨、联氨、氯、柴油、锰及其化合物、臭氧、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紫

外辐射。

拟建项目粉尘作业中皮带巡操员在部分转运站巡检点粉尘的接触水平预计会超过 GBZ 2.1-2007的接触限值。噪声作业电力

巡检岗位、输煤破碎巡检岗位接触噪声的强度预计会超过 GBZ 2.2-2007限值要求。

拟建项目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和噪声。

粉尘关键控制岗位包括：输煤皮带巡操员。

粉尘关键控制点包括：输煤转运站、卸煤沟作业区。

噪声关键控制岗位包括：电力巡检岗位、输煤破碎巡检岗。

噪声关键控制点包括：废水排放泵间、辅机冷却水泵房、主机冷却水泵房、煤泥水处理间、碎煤机房、转运站、布袋除尘

器、空压机房、引风机室、锅炉一次风机、磨煤机、脱硫吸收塔室、脱硫循环泵、汽机凝汽器、汽轮机、热网加热器、灰

库除尘器巡检位。

同时还包括在非正常工况下可引起急性职业病危害的化学有害因素关键控制点：氨罐区、酸碱罐区、酸碱加药间、氨加药

间、联氨加药间、次氯酸钠加药间、污泥池、沉淀池、废水池以及密闭空间等。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该项目属于火力发电（燃煤发电）及热力生产和供应；《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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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年版）的通知》（安监总安健〔2012〕73号）中将火力发电（燃煤发电）分类为职业病

危害严重的行业，将热力生产和供应分类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行业，结合对拟建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的综合分析，

判定该项目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

拟建项目在项目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如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规范及标准，并依照本评价报告补充措施，

通过采取综合防治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职业病危害，从职业病防护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议：

1、按本报告“职业病危害补充措施”内容，完善相关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及制度，补充设计粉尘、毒物、噪声、高温、应急

救援、职业卫生管理等防护措施。

2、该公司应根据《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职工上岗前体检工作。

3、该公司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编制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并报送安监部门审查。

4、该项目应在竣工验收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本项目评价报告书及职业卫生审查意见必须报送当地监管部门审核。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和《建设项目职业卫生“三同时”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相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内

蒙古能源锡林热电厂于 2015年 5月 23日在北京市煤炭大厦 17层会议室组织召开了《内蒙古能源锡林发电厂 2×350MW供

热机组项目工程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以下简称评价报告）的自评审会议。会议由内蒙古能源锡林热电厂董文玲副厂长

主持，与会人员由相关专家、建设单位工程技术人员、职业卫生管理人员和评价机构技术人员组成（与会人员名单见会议

签到表）。与会人员认真听取了建设单位对拟建项目概况的介绍和评价机构关于《评价报告》的汇报；专家对报告书的内容

进行了认真质询和充分的讨论，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对建设项目概况描述基本清晰，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工作场所、工艺设备、原辅材料等描述基本完整；

二、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对劳动者健康危害程度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三、对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类型判定准确；

四、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拟设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和个体防护用品进行了分析与评价；

五、对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设置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配置及有关制度建设的建议符合要求；

六、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针对建设项目施工过程中及建成后提出的职业病防护措施和建议基本可行，能满足保护劳动者

健康的要求；

七、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结论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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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同意《评价报告书》通过评审，但应完善以下建议：

1.补充与锡林热电厂共用部分的相互关系的描述及操作人员接触危害因素的分析与评价；

2.完善岗位作业人员接触危害的方式、时间、频次及预期接触水平的分析与评价；

3.细化原辅料用量及分析，完善防尘、防毒措施分析与评价；

4.细化应急救援设施的分析与评价.


